
• 对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大
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 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
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非常有趣的是，1号文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从获利年度起享受优
惠，而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国发[2007]40号文规定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的起始时间是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

• 对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即由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按照发改高技[2005]2669号文的规定共同认证的企业)可减按１０％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即不受新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每年度扣除总额为工资薪金总额的2.5%的限制。

(注：1号文并未规定投资者申请再投资退税的期限。另外，该文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也未作
详尽定义，也未明确指出外国企业是否包括在“国内外经济组织”一词之内。)

背景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2月22日联合发布财税[2008]1号文(以下简称“1
号文”)，公布了关于企业所得税的若干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是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公布的政
策之外，根据新税法第三十六条由国务院经最高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制定的。新的企业所
得税法三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
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1号文是国务院对第三十六条的首次
应用，但我们相信今后还会有类似的应用。

本期中国税务及投资资讯归纳了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概要，分析随之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对公司应
采取的应对行动提出建议。

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1号文明确了以下对某些特殊行业、资产及利润的税收优惠政策。

特殊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1. 软件产业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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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 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的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 
年。

• 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µ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
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 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
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是，若企业已经享受自获
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该项优惠。

• 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
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
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 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
所得税后的利润，作为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
产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注：1号文并未规定投资者申请再投资退税的期限。另外，该文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也未
作定义，并未说明外国企业是否包括在“国内外经济组织”一词之内。)

• 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下列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1. 买卖股票、债券的收益;
2. 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
3. 债券的利息收入;
4. 其他收入。

• 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收益，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部分对行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按原优惠政策的规定执行到期。上述的税收优惠政
策已归纳在附于本期资讯末的表格中(详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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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成电路产业

3.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

4.   其他行业、企业



3

对特殊资产的税收优惠政策

• 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
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对特殊利润的税收优惠政策

• 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
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
缴纳企业所得税。

值得注意的信息

1号文的最后一段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即除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
发[2007]39号文，国发[2007]40号文以及1号文中规定的优惠政策以外，2008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
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律废止。(上述文件中所指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国发[2007]39号文、国发[2007]40号文的优惠政策详细内容可参阅我们已发布的2007年3月
税务通报中国税务，及中国税务及投资资讯第2007004和2008001期。)

各地区、各部门禁止越权制定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应对措施

旧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含相似的再投资退税规定，但同时也规定投资者必须在
再投资资金实际投入之日起1年内申请退税。如果相似的程序也适用于1号文规定的软件生产企业、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及封装企业再投资退税，投资者应尽快与主管税务机关了解申请退税须遵循的
程序。

由于所有现行有效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均已公布，我们建议您公司的财务或税务的管理者应
仔细研究您公司能否享受优惠政策，并评估因未能享受优惠而对您的市场竞争地位所产生的影响。
对企业而言，现在应该仔细审查在中国的整体营运，寻求税务优化的对策。由于现行企业所得税
法不仅是新颁布和较复杂的法律，在某些方面也较为概括，所以与税务机关及税务专业顾问讨论如
何使公司的策略更有效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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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

执行到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表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
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5]2号）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
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后企业的若干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号）

9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转制科研机构有
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5]14号）8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企业清产核资有
关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8号）7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债转股企业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9号）6

四、债转
股，清产核
资，重组，
改制，转制
等企业改革
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
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行期限的通知
（财税[2006]148号）

5
三、社会公
益政策

世博会结束并上海世
博局财务清算完结后
停止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0号）

4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29届奥运会补充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28号）

奥运会结束并北京奥
组委财务清算完结后
停止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第29届奥运
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0号) 

3

二、奥运会
和世博会政
策

政策审批时间截止到
2008年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6号）2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补上海世博运营有
限公司享受上海世博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批
复（财税[2006]155号）

对2005年底之前核准
享受再就业减免税政
策的企业，在剩余期
限内享受至期满

财政部 国家税务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08号）

1

一、就业再
就业政策

备注文件名称序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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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文件名称序号类别

执行到股权分置试点
改革结束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
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

13六、单项优惠
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169号）

1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试点地区农村信
用社有关税收政策期限的通知（财税[2006]46号）

1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海南省改革试点的农
村信用社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8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监狱劳教企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23号）

1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国家储备商品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5号）

1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播电视村村通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7号）

1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农产品连锁经营
试点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0号）

10五、涉农和国
家储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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